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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ywxx/cpzl/201402/t20140228_405106.htm） 

 

附錄 

 

质检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加强重大设备监理工作的通知 

国质检质联〔2014〕6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

单位： 

    重大设备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物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

重要地位。加强重大设备监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是保障重大设备质量安全和投资

效益、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和促进制造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质

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 2013年行动

计划》要求，经质检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研究，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重大设备监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时期，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和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等工作稳步推进。重大设备呈现出投资规模大、技术

复杂程度高、制造安装周期长和生产运营过程中难以替换等特点，一旦发生质量安全

事故，势必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各部门、各单

位要进一步增强狠抓重大设备质量监管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体要求，建立完善运用

社会化、市场化手段保障重大设备质量安全的机制，鼓励和调动社会资源为保障重大

设备质量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二、切实落实重大设备质量安全责任 

    重大设备的承包商或者供应商对其承包或承揽的重大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质量负

责，要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产业政策等，不得采用国家明

令淘汰和限制使用的设备和工艺。要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加强内部管理和培训，

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不断提高重大设备质量安全水平，保障设备保质、按时交付。 

    重大设备的业主要完善投资决策程序和项目管理制度，充分利用设备监理单位等各

种社会资源，为重大设备的质量安全和投资效益提供保障。依法应当招投标的，业主

必须通过招投标确定设备承包商、供应商和设备监理单位，选择具有相应资格的单位

承担相关工作。在项目招标及实施过程中，业主不得对承包商、供应商、监理单位等

提出不符合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结合项目管理发展趋势，鼓励业

主选择同时具有工程咨询、设备监理、工程监理等多种资格的单位承担相关委托。要

建立健全设备管理档案，加强设备维护，使重大设备持续达到设计和生产能力的要

求。 

    设备监理业是工程咨询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备监理单位接受委托人委托，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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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合同等，对设备质量、投资、进度和安全等实施管

理服务和专业化监督。设备监理单位应当积极提供高质量的设备监理服务，及时发现

存在的质量问题、质量安全隐患、工期延误等问题，督促有关单位进行整改，重大问

题应当及时向业主单位报告，并承担相应的监理责任。 

    三、建立完善重大设备监理的协同管理机制 

    质检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研究制定《国家鼓励实施设备监理的

重大设备目录（2014年版）》（以下简称《目录》），并可以根据需要适时对《目录》

进行修订。各级质检、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纳入《目

录》重大设备实施设备监理的协同管理。 

对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建设需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中涉

及《目录》的重大设备，应当实施设备监理。发展改革、工业信息化等项目审批、核

准部门要将相应项目实施环节的设备监理实施情况等，纳入重大项目稽察和监督检查；

要依托国家重大项目建设，要求重大设备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责任，通过加大技术

改造和管理创新力度，提升重大设备质量。质检部门应当切实履行质量监管职责，进

一步推动和完善重大设备监理制度，承担设备监理协调办公室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共

同推进设备监理制度实施，跟踪涉及《目录》的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

股企业投资建设需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的设备监理实施情况，加强对设备监理单位

和从业人员资格的监督管理。国家鼓励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投

资建设需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以外的其它投资项目，参照《目录》实施设备监理。

国家探索建立扶持重大设备首台（套）国产化的责任保险制度。 

    各地质检、发展改革、工业信息化等部门应当依照本通知要求和各自职责，对涉及

《目录》的政府投资项目和需要政府核准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投资项目，进

行审批、核准、监督检查、稽察等工作。质检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将

适时组织开展对涉及《目录》的重大项目和重大设备的联合或专项监督检查和稽察。 

 

附件：国家鼓励实施设备监理的重大设备目录（2014年版） 

  

                                                  2014年 1月 30日 

 


